
外交学院关于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和在职申请学位人员课程考

试的有关规定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61/2021_2022__E5_A4_96_

E4_BA_A4_E5_AD_A6_E9_c78_161817.htm 一、根据国务院学

位办54号文件规定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和在职申请学位的人

员须通过由外交学院研究生部组织的学位课程考试，成绩方

为有效。未经批准的其他任何形式的考试均不能作为研究生

课程进修班和在职申请学位的课程成绩。 二、研究生课程进

修班和在职申请学位人员的课程考试时间定于每年的4月和10

月的第四周举行，考试方式为闭卷。 三、申请参加课程考试

的人员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在规定时间应考时，须事先

向研究生部提出书面缓考申请。缓考人员的补考应在全部课

程结束后由本人提出申请后进行，并要按照外交学院的有关

规定交纳考试费，每门200元。 四、学员在课程考试中，允许

有四门次因考试不及格而补考的机会。补考人员补考时应由

本人提出申请，经批准，参加研究生部组织的补考，补考人

员应按学校规定交纳补考费，每门200元。学员如有四门次以

上(不含四门次)考试成绩不及格，将不予颁发结业证书，申

请学位人员的本次申请为无效。 五、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和在

职申请学位的人员，考试成绩以百分计。研修班学员的成绩

以60分为及格，在职申请学位人员的成绩为70分及格。补考

成绩以合格、不合格计。 六、本规定由外交学院研究生部负

责解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